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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在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2014年 4月 15日下午 14时；

2、会议召开地点：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郭现生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及《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5人，代表公司股份 290,382,577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1178%。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3人，代表股份 290,336,

2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1092%；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的股东 2 人，代表

股份 46,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6%，会议由董事长郭现生先生主持，公司部

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290,367,57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948%；

反对股份 15,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2%；

弃权股份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2、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290,367,57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948%；

反对股份 15,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2%；

弃权股份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290,367,57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948%；

反对股份 15,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2%；

弃权股份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4、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290,367,57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948%；

反对股份 15,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2%；

弃权股份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5、审议通过了《201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290,367,57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948%；

反对股份 15,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2%；

弃权股份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1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290,367,57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948%；

反对股份 15,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2%；

弃权股份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7、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1）关于与林州重机铸锻有限公司 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郭现生、韩录云和郭书生回避表决；

同意股份 22,239,077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26%；

反对股份 15,000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4%；

弃权股份 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2）关于与辽宁通用煤机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14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李子山回避表决；

同意股份 289,020,777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8%；

反对股份 15,000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2%；

弃权股份 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关于与中煤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宋全启回避表决；

同意股份 270,623,827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5%；

反对股份 15,000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5%；

弃权股份 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4） 关于与平煤神马机械装备集团河南重机有限公司 201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司广州、吕江林回避表决；

同意股份 289,677,077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8%；

反对股份 15,000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2%；

弃权股份 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5）关于与西安重装澄合煤矿机械有限公司 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14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郭书生回避表决；

同意股份 281,937,477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7%；

反对股份 15,000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3%；

弃权股份 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6）关于与鸡西金顶重机制造有限公司 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14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郭现生回避表决；

同意股份 84,938,977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3%；

反对股份 15,000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7%；

弃权股份 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8、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290,367,57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948%；

反对股份 15,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2%；

弃权股份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9、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郭现生、韩录云、司广州、郭书生、李子山、崔普县、郭日仓、韩林海、郭

怀吉和曹庆平回避表决；

同意股份 19,939,150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48%；

反对股份 15,000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52%；

弃权股份 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经营范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290,367,57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948%；

反对股份 15,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2%；

弃权股份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290,367,57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948%；

反对股份 15,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2%；

弃权股份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12、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选举郭现生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290,336,27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841%。

（2）选举宋全启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290,336,27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841%。

（3）选举司广州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290,336,27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841%。

（4）选举田连成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290,336,27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841%。

（5）选举韩录云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290,336,27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841%。

（6）选举郭书生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290,336,27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841%。

（7）选举宋绪钦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290,336,27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841%。

（8）选举胡省三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290,336,27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841%。

（9）选举朱小平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290,336,27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841%。

本届董事会成员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

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选举吕江林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290,336,27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841%。

同意由股东代表监事吕江林与职工代表监事赵富军、李荣共同组成第三届监事会，任期

三年。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14、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高管薪酬及津贴标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290,367,47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948%；

反对股份 15,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166%；

弃权股份 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34%。

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 2013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郭耀黎律师、李国旺律师；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

四、备查文件

1、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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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4 年 4 月 15

日下午 15时在公司一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4 年 4 月 5 日以专人递送、 传真和电子邮件等书面方式送

达给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郭现生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部分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应参加董事九人，实参加董事九人，达到法定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和《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郭现生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与第三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宋全启先生、司广州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任期与第三届董事会

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同意选举胡省三先生、郭现生先生、宋全启先生为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选举朱小

平先生、宋绪钦先生、韩录云女士为公司审计委员会成员；选举宋绪钦先生、宋全启先生、胡省

三先生为公司提名委员会成员；选举朱小平先生、宋绪钦先生、郭现生先生为公司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成员。 各委员会第一位成员为本专门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并担任召集人。 任期与第三届

董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田连成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郭钏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聘任赵正斌先

生、李子山先生、丁保华先生、崔普县先生、王保明先生、韩林海先生、郭日仓先生和曹庆平先

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崔普县先生为财务负责人。 前述人员的任期与第三届董事会任期相

同。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曹庆平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秘书。 任期与第三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4-0050）。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内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李荣女士为公司内审部门负责人。 任期与第三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7、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对参股子公司同比例增资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放弃对参股子公司中煤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中应认缴的出资额

2275万美元（5000万美元×45.5%）。 具体内容详见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林州重机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放弃参股子公司同比例增资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051）。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通知另行发出。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宋全启先生回避表决。 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备查文件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十六日

附件：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人员简历

1、田连成先生，男，汉族，1957年 9月生，黑龙江省鸡西市人，本科学历，经济师，曾任鸡西

矿务局城矿技术员、材料科副科长，鸡西矿务局供应处副处长、处长，鸡西矿务局机电总厂董

事长、总经理，龙煤制造公司常务经理。 现任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田连成先生未持有公司任何股份，也未在其他单位有兼职，与上市公

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截止本公告披

露日，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也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

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2、郭钏先生，男，汉族，1987年 11月生，河南省林州市人，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毕业，曾任林

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现任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林州

重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监事。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郭钏先生持有公司 182,8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0339%；系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郭现生、韩录云夫妇之子，是公司董事郭书生的侄儿，除此之外，与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从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与其他部门的任何处罚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也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

象。

3、赵正斌先生，男，汉族，1958年 2月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 曾任三门峡天元铝业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总经济师、董事、常务副总经理，天瑞集团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副部长。

现任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赵正斌先生未持有公司任何股份；未在其他单位有兼职；与公司的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任何关

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从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的任何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也不存在被

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4、李子山先生，男，汉族，1952 年 9 月生，黑龙江省佳木斯人，中共党员，大专学历，政工

师，曾任佳木斯煤机厂副厂长、常务副厂长，佳木斯煤矿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IMM 国际煤机

公司副总裁，现任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辽宁通用煤机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经理。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李子山先生持有公司 1,346,8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2510%；与

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股 5%以上的股

东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从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政府部门的任何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惩戒，也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5、丁保华先生，男，汉族，1956年 12月生，黑龙江省鸡西市人，大专学历，经济师。 曾任鸡

西煤矿机械厂销售管理科长、生产处长、销售处长，IMM 国际煤机集团鸡西煤矿机械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总经理，江苏华飞重工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任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中煤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董事。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丁保华先生未持有公司任何股份，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第 147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从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其他

政府部门的任何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

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6、崔普县先生，男，汉族，1975 年 10 月生，河南省荥阳市人，大专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

具有董事会秘书资格。 曾任河南万国咨询开发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驻马店市东笃医院财务总

监，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现任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

负责人，徐州中矿科光机电新技术有限公司监事，徐州科博机电有限公司监事。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崔普县先生持有公司 99,45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85%；其与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

在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从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的任何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也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7、王保明先生，男，汉族，1966年 1月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曾任郑州煤

矿机械厂机加工分厂技术科长、副厂长、厂长，郑州四维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副总裁。 现

任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王保明先生未持有公司任何股份；未在其他单位有兼职；与公司的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任何关

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从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的任何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也不存在被

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8、韩林海先生，男，汉族，1963年 9月生，河南省林州市人，高中学历。 曾任林县重型煤机

设备厂销售科科长，林州重机（集团）公司销售处处长，林州重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 现任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韩林海先生持有公司 181,35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0338%；未在

其他单位有兼职；其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

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从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的任何处罚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9、郭日仓先生，男，汉族，1962年 6月生，河南省林州市人，高中学历，工程师。曾任林州市

铝型材有限公司生产技术处处长、副总经理，河南华发幕墙装饰有限公司驻北京办事处经理，

林州重机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郭日仓先生持有公司 97,987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83%；未在

其他单位有兼职；其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

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从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的任何处罚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10、曹庆平先生，男，汉族，1981 年 11 月生，本科学历，助理会计师，具有法律职业资格和

董事会秘书资格。 曾在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上市办、证券部工作。 曾任林州重

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现任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曹庆平先生持有公司 15,6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29%；未在

其他单位有兼职；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从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的任何处罚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惩戒，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11、李荣女士，女，汉族，1974年 8月生，大专学历，会计师，河南林州人。 曾任绿地环保建

材有限责任公司出纳、主管会计、财务科科长，中农颖泰林州生物科园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

现任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李荣女士未持有公司任何股份；未在其他单位有兼职；与公司的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任何关联

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从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的任何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也不存在被中

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证券代码：002535� � �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2014-0049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及审议情况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4 年 4 月 15

日下午 16时在公司一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4 月 5 日以电子邮件、 专人送达和传真等书面方式送达给全体

监事。会议应参加监事三人，实际参加监事三人。会议由监事吕江林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

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

经认真讨论，以现场举手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吕江林先生为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第三届监事会相同。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对参股子公司同比例增资权的议案》；

监事会经审议后认为， 公司放弃对参股子公司中煤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同比例增资权，

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且审议程序合法，因此，同

意公司放弃此次对参股子公司的同比例增资权。 具体内容详见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放弃参股子公司同比例增资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0051）。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通知另行发出。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备查文件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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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因董事会换届选举，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同意聘任曹庆平同志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秘书，任期与第三届董事会一致。 现

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个人简历

曹庆平，男，汉族，1981年 11月生，本科学历，助理会计师，具有法律职业资格和董事会秘

书资格。 曾在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上市办、证券部工作。 曾任林州重机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二、与上市公司相关人员的关系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其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其持有公司 15,6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29%。

四、通讯方式

通讯单位：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河南省林州市河顺镇申村；

电话：0372-6024321；

传真：0372-6031023；

邮件：cao6024321@126.com。

五、其他情况

1、未在其他单位有兼职；

2、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从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的任何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也不存在被

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535� � �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2014-0051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放弃

参股子公司同比例增资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 年 4 月 15 日，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参股子公司同比例增资权的议案》，同意公司放弃参股子公司中煤

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中应认缴的出资额 2275 万美元 （5000 万美元×45.5%），具

体情况如下：

一、子公司基本情况

1、名称：中煤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2、住所：天津市津汉公路 13888号滨海高新区滨海科技园日新道 188号 1号楼 1235号；

3、法定代表人姓名：宋全启；

4、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贰仟万美元；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6、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

维修、租赁交易的咨询和担保。

7、最近二年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序号 项目 2012年 12月 31日 2013年 12月 31日 备注

1 资产 354,243,426.75 584,255,193.29

2 负债 277,541,481.95 425,856,314.93

3 所有者权益 76,701,944.80 158,398,878.36

4 营业收入 20,254,919.09 37,408,326.63

5 净利润 13,112,736.80 20,589,803.56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8、增资前的股权结构

二、本次增资的原因

参股子公司中煤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为增强经营实力、 扩大业务规模， 拟增加注册资本

5000万美元。 增资完成后，其注册资本将由 2000万美元增加到 7000万美元。

三、增资后的股权结构

四、公司放弃同比例增资的原因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煤矿综采设备制造业，参股子公司的主营业务是融资租赁业，为将有

限的资金投入到主营业务中去，公司拟放弃参股子公司本次增资的同比例增资权。

五、放弃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中煤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的股权比例将由 45.5%变更为 13%，公

司对其会计核算方式将继续采用 “权益法” 进行核算，预计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不会产生

重大影响。

六、放弃增资的审议情况

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参股子公司同比例增资权的

议案》，除关联董事宋全启先生回避表决外，其他八名董事一致同意上述议案。

独立董事经审核后认为，公司放弃本次对参股子公司中煤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同比例增

资权，有利于公司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公司的主营业务中去，有利于公司集中精力发展主营

业务，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2275

万美元，即公司本次放弃的同比例增资额。

八、其他说明

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且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

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九、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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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88� � � �证券简称：史丹利 公告编号：2014-018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本次会议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分别于 2014 年 3 月 25 日和

2014年 4月 1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刊登了会议通知和提示性公告。

2、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 4月 15日 14时整

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4 月 14 日 15：00 至

2014年 4月 15日 15：00之间的任意时间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年 4 月 15 日上午 9：

30-11：30，下午 13：00-15：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临沭县沂蒙创业园区史丹利办公楼会议室

4、召集人：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高文班先生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史

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3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为 150,622,70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5584%。

2、 现场出席会议的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5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48,

542,62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6116%。

3、 网络投票的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股东共 48 人，代

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2,080,08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468%。

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高文班先生主持，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

次会议，保荐机构代表及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50,622,709 股，其中同意 148,707,167 股，占

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283%；反对 184,360 股，占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1224%；弃权 1,731,182股，占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493%。

2、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50,622,709 股，其中同意 148,706,767 股，占

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280%；反对 184,360 股，占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1224%；弃权 1,731,582股，占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496%。

3、审议通过了《独立董事 2013年度述职报》。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50,622,709 股，其中同意 148,706,767 股，占

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280%；反对 184,360 股，占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1224%；弃权 1,731,582股，占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496%。

4、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50,622,709 股，其中同意 148,706,767 股，占

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280%；反对 184,360 股，占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1224%；弃权 1,731,582股，占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496%。

5、审议通过了《201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50,622,709 股，其中同意 148,706,767 股，占

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280%；反对 184,360 股，占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1224%；弃权 1,731,582股，占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496%。

6、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50,622,709 股，其中同意 148,661,610 股，占

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980%；反对 1,951,699 股，占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2957%；弃权 9,400股，占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2%。

7、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50,622,709 股，其中同意 148,718,467 股，占

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358%；反对 184,360 股，占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1224%；弃权 1,719,882股，占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418%。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 >中利润分配相关内容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50,622,709 股，其中同意 148,706,767 股，占

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280%；反对 184,360 股，占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1224%；弃权 1,731,582股，占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496%。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 >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50,622,709 股，其中同意 148,706,767 股，占

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280%；反对 184,360 股，占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1224%；弃权 1,731,582股，占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496%。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3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50,622,709 股，其中同意 148,706,767 股，占

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280%；反对 184,360 股，占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1224%；弃权 1,731,582股，占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496%。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3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50,622,709 股，其中同意 148,706,767 股，占

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280%；反对 184,360 股，占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1224%；弃权 1,731,582股，占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496%。

12、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 201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50,622,709 股，其中同意 148,707,367 股，占

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284%；反对 184,360 股，占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1224%；弃权 1,730,982股，占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492%。

13、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副董事长 2014年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16,536,761 股，其中同意 114,620,819 股，占

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559%；反对 205,060 股，占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1760%；弃权 1,710,882股，占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681%。

关联股东高进华、法亚楠回避表决。

14、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50,622,709 股，其中同意 148,706,767 股，占

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280%；反对 196,060 股，占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1302%；弃权 1,719,882股，占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418%。

1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4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50,622,709 股，其中同意 148,706,767 股，占

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280%；反对 196,060 股，占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1302%；弃权 1,719,882股，占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418%。

第 1至 5项、10至 15 项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通过， 第 6

至 9项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

股东大会决议是合法有效的。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同意将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按有关规定予以公

告。

五、备查文件

1、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关于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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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电投远达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分别与中电投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

《中电投西宁火电厂 2×660MW超超临界机组工程烟气脱硫总承包合同》，与新乡豫新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 《新乡豫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6、7 机组烟气脱硝系统 EPC 项目合

同》，与中电投贵州金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纳雍发电总厂签订了《中电投贵州金元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纳雍发电总厂一厂 1、2#机组烟气脱硝改造工程 EPC 总承包合同》，与南阳热电有

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南阳热电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200MW级机组脱硝改造工程（EPC）合

同》，与上海吴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上海吴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取消 11号炉脱硫旁

路工程 EPC总承包合同》，与重庆天泰铝业有限公司永川发电分公司签订《重庆天泰铝业有

限公司永川发电分公司 1、2号机组电除尘器改造工程总承包合同》。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上述合同，有利于提高该公司脱硫、

脱硝、除尘工程市场份额和经济效益。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为提高脱硫、脱硝、除尘工程市场份额和

经济效益， 通过招投标的方式分别与中电投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 《中电投西宁火电厂

2×660MW超超临界机组工程烟气脱硫总承包合同》，与新乡豫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

《新乡豫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6、7机组烟气脱硝系统 EPC项目合同》， 与中电投贵州金元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纳雍发电总厂签订了《中电投贵州金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纳雍发电总厂

一厂 1、2#机组烟气脱硝改造工程 EPC 总承包合同》，与南阳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南

阳热电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200MW 级机组脱硝改造工程（EPC）合同》，与上海吴泾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上海吴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取消 11 号炉脱硫旁路工程 EPC 总承包

合同》，与重庆天泰铝业有限公司永川发电分公司签订《重庆天泰铝业有限公司永川发电分

公司 1、2 号机组电除尘器改造工程总承包合同》。 合同金额分别为：14299 万元，10658.5588

万元，10390.0714万元，7988万元，127万元，1308万元。

由于中电投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新乡豫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中电投贵州金元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纳雍发电总厂、南阳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吴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天泰铝

业有限公司永川发电分公司均为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所属企业， 而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

司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故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上述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

上述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公司五位独立董事余剑锋、陈友坤、陈大炜、杨晨、张复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

生产经营活动，有利于扩大公司经营规模、提高公司经营效益。 关联交易内容合法有效、程序

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关联方介绍

中电投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年 8月 29日，为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全资子公

司。 注册资本：15448.56万元。 法定代表人：施耀新。 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田林路 888弄 7

号。 经营范围：电力工程（除承装、承修、承试电力设施），建筑工程，电力工程，建筑工程咨询

服务（除经纪），工程监理，电力工程监理甲级，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电力工程设计，电

力工程调试，机电设备的销售【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新乡豫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1999年 11月 3日，为中电投河南电力有限公司控股

子公司。 注册资本：6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杨明显。 注册地址：河南省新乡市凤泉区宝山路

184号。 经营范围：电力、热力生产及供电、供热（凡涉许可凭证经营）。

中电投贵州金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纳雍发电总厂， 为中电投贵州金元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的分公司。 成立日期：2002年 12月 19日。 总经理：范德胜。 营业场所：纳雍县阳长镇。 经

营范围：电力生产.销售;检修;电力建设;与其他产业的横向联合以及第三产业;电力物资的批

零兼营.电力投资业务(除金融和证券投资以外），粉煤灰及开发利用横向联合的关联项目。

南阳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5年 5月 20日，为中电投河南电力有限公司控股子公

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法定代表人：孟祥寅。注册地址：河南省南阳市高新区人民北路 1363

号。 经营范围：投资、组织开发建设 2×200MW供热机组项目（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的应

经审批方可经营的项目，凭有效许可证或资质证核定的范围经营，未获得审批前不得经营）。

上海吴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立于 2002年 1月 24日，由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与申能股

份有限公司合作经营。 公司注册资本：5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须伟泉。 注册地址：浦东南路

1888号 805室。 经营范围：吴泾电厂 60 万千瓦的电力生产，电力电量及其附属产品的销售。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未获许可不得生产经营）。

重庆天泰铝业有限公司永川发电分公司成立于 2010年 5月 7日， 为中国电力投资集团

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天泰铝业有限公司的分公司，公司注册地址：重庆永川市松溉镇横街子

5号；法定代表人：任洪林。 公司经营范围：电力生产。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通过招投标方式分别与以下单位签订合

同：

与中电投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中电投西宁火电厂 2×660MW 超超临界机组工程烟

气脱硫总承包合同，合同价格主要包括：合同设备（含合同规定的各种材料、备品备件、专用

工具）、土建、安装、运输、保管、调试、试验等费用（含税），还包括合同设备及材料的运杂费、

保险费等与本合同有关的所有费用。

与新乡豫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 #6、7机组烟气脱硝系统 EPC项目合同，合同价格

主要包括：合同设备（含合同规定的各种材料、备品备件、专用工具）、土建、安装指导、运输、

调试指导、试验等费用（含税），还包括合同设备及材料的运杂费、保险费等与本合同有关的

所有费用。

与中电投贵州金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纳雍发电总厂签订了一厂 1、2# 机组烟气脱硝改

造工程 EPC总承包合同，合同价格主要包括：工程设计、合同设备（含合同规定的各种材料、

备品备件、专用工具）、土建、施工安装、运输、设备材料保管、设备调试、试验、技术服务和技

术指导、技术资料等费用（含税），还包括合同设备及材料的运杂费、保险费等与本合同有关

的所有费用。

与南阳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 2×200MW 级机组脱硝改造工程（EPC）合同，合同价

格主要包括：合同设备（含合同规定的各种材料、备品备件、专用工具）、土建、安装、运输、保

管、调试、试验、168h 试运行、性能验收等费用（含税），还包括合同设备及材料的运杂费、保

险费等与本合同有关的所有费用。

与上海吴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取消 11号炉脱硫旁路工程 EPC 总承包合同，合同

价格主要包括：合同设备（含合同规定的各种材料、备品备件、专用工具）、设计、勘察、土建、

安装、运输、保管、调试、试验等费用（含税），还包括合同设备及材料的运杂费、包装费、保险

费等与本合同有关的所有费用。

与重庆天泰铝业有限公司永川发电分公司签订 1、2 号机组电除尘器改造工程总承包合

同，工程合同价格主要包括：合同设备、建筑安装工程总费用、设计、调试费及其他费用。

上述项目合同价格在招投标方式的基础上，参照同类型机组和项目市场价格确定。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上述事项系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正常经营行为， 有利于提高该公司脱硝、脱

硫、除尘市场份额和经济效益。

五、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中电投远达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六日


